
立法會 CB(2) 1230/04-05(04)號文件 

 

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 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在零售層面加強監管售賣進口冰鮮肉類的措施  
 
目的  
 

本文件闡述各項附加措施，以回應港九新界鮮肉零售商會和本地豬

農對政府監管進口冰鮮肉類的零售事宜的關注。  
 
背景  
 
2 .  在二零零五年三月八日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議員得悉我們會繼續採取執法行動，打擊在零售層面把進口冰鮮肉

類充作新鮮肉出售的人士，以及研究採取其他措施以保障消費者的利益。 
 
零售層面的現行規管架構  
 
3.  截至二零零五年一月一日，全港共有 438 間新鮮糧食店 (包括超級市
場 )及 24 個位於食物環境衞生署街市內的檔位，售賣進口冰鮮肉類和新

鮮肉類。售賣新鮮肉類的新鮮糧食店持牌人∕食環署街市檔位承租人只

要履行附件 I 所載的發牌和持牌條件∕租約條款，是可售賣進口冰鮮肉

類。這些發牌和持牌條件∕租約條款基本上規管了冰鮮肉類的來源、處

理、陳列和貯存方法，當中更列明經營者不得把冰鮮肉類展示作新鮮肉

類出售。此外，經營者亦須在店鋪的當眼處和雪櫃上展示清晰的告示牌，

讓顧客得知其處所內有冰鮮肉類出售。  
 
4 .  為阻嚇違規行為，食環署自二零零三年六月起已加強懲罰，針對把

冰鮮肉類展示作新鮮肉類出售的新鮮糧食店持牌人∕食環署街市檔位承

租人。一旦發現此等違規行為，食環署署長便會取消有關的新鮮糧食店

牌照或終止租約。不管持牌人∕檔位承租人是否已向有關上訴委員會提

出上訴，食環署署長將不會運用其酌情權暫停執行即時取消牌照∕終止

租約的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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鮮肉商的意見  
 
5 .  最近一次與鮮肉商代表商討如何對付無良肉商把冰鮮肉充作新鮮肉

類出售時，鮮肉商認為應採取下述措施：  
 

(a) 在店鋪∕檔位前面面向顧客的當眼處展示有一定大小的告示牌，

該告示牌必須字樣清晰和不受遮擋，說明該處所備有進口冰鮮肉

類出售，確保顧客可作知情的選擇。此外，陳列冷凍櫃亦須展示

字樣清晰的告示牌，說明該冷凍櫃是用作展示進口冰鮮肉類，以

供出售；  
 
(b)  供出售的進口冰鮮肉類必須在特製的陳列 冷凍櫃內貯存和展

示，冷凍櫃的溫度須保持在攝氏 0 度至 4 度之間，並擺放在店鋪

∕檔位前面，方便顧客選購冰鮮肉類；以及  
 
(c) 為提升檢查新鮮肉類是否來自本地持牌屠房的現行制度，所有售

賣新鮮肉類的新鮮糧食店持牌人∕街市檔位承租人必須向本地的

持牌屠房登記；由屠房提供的提貨單上必須具有該店舖∕肉檔的

商號及地址。  
 

為充分阻嚇無良販商，鮮肉商代表認為應嚴懲違反上文第 5(a)和 (b)段規
定的人。  
 
建議  
 
6 .  就鮮肉商代表提出的意見，我們檢討了適用於售賣冰鮮肉類的鮮肉

店∕鮮肉檔的現行持牌和發牌條件∕租約條款。建議的持牌和發牌條件

∕租約條款載於附件 II。此外，我們建議修訂現行的懲處制度，任何人

如違反上文第 5(a)和 (b)段所制訂的有關持牌規定∕租約條款，其新鮮糧

食店牌照∕街市租約便會即時被取消∕終止。不管持牌人∕檔位承租人

是否已向有關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食環署署長將不會運用其酌情權暫

停執行即時取消牌照∕終止租約的決定。  
 
7 .  附件 I I 所載的發牌和持牌條件∕租約條款也適用於只准售賣冰鮮肉

類的新鮮糧食店和街市檔位。  
 



 

 
 3

8 .  我們建議由二零零五年六月一日起實施新的發牌和持牌條件∕租約

條款，以及新的懲處制度。  
 
 
 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 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二零零五年四月  



 

 

附件 I  

在售賣新鮮肉類的新鮮糧食店及食環署街市檔位  
售賣進口冰鮮肉類的現行發牌和持牌條件∕租約條款  

 

發牌條件∕租約條款  

1.  須設置有足夠容量及性能良好的雪櫃，以貯存和陳列有待出售的進

口冰鮮肉類。雪櫃內須設溫度計，顯示肉類存放在雪櫃期間的溫度。 
(備註：  就上述條件∕條款而言，“進口冰鮮肉類＂是指由屠宰、貯

存、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均以冰點以上溫度冷凍保存

的進口肉類。 )  
 
2 .  任何時候都須在處所的當眼處和雪櫃上，展示長方形告示牌 (長度至

少為 30 厘米，闊度至少 20 厘米，印有清晰的英文字 “Imported Chil led 
Meat  for  Sale”，以及清晰的中文字 “本店有進口冰鮮肉出售 ”)，說明

有該等食物陳列以供出售，字體須清晰易讀。  
 
持牌條件∕租約條款  

1.  進口冰鮮肉類運抵新鮮糧食店∕街市檔位後，須時刻存放或陳列在

雪櫃內，雪櫃的溫度不得超過攝氏 4 度。售賣時工作人員須直接從

雪櫃取出冰鮮肉類交給顧客。除非是在售賣時應顧客的即時要求，

須把冰鮮肉類切開、秤磅、包裹以運送或交給顧客，才可從雪櫃取

出冰鮮肉類。  
(備註：  就這項條件∕條款而言，“進口冰鮮肉類＂是指由屠宰、貯

存、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均以冰點以上溫度冷凍保存

的進口肉類。 )  
 

2 .  進口冰鮮肉類不得陳列作新鮮肉類出售 1。  
(備註：  就這項條件∕條款而言，“進口冰鮮肉類＂是指由屠宰、貯

存、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均以冰點以上溫度冷凍保存

的進口肉類。“新鮮肉類＂是指在本地持牌屠房屠宰動物所

得的肉類。 )  
 
3 .  存放冰鮮肉類的溫度須在攝氏 0 度與 4 度之間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任何人違反這項條件，本署會即時取消其新鮮糧食店牌照或終止有關檔位的租約，事先不予警告。

不管持牌人∕檔位承租人是否已向有關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食環署署長將不會運用其酌情權暫停

執行即時取消牌照∕終止租約的決定。 



 

 
 2

 
4 .  新鮮肉類須來自合法來源。持牌人∕街市檔位承租人須在衞生督察

要求查核時出示證據，證明該等肉類來自合法來源。  
 
5 .  須把載有購入新鮮和冰鮮肉類的日期、肉類描述、數量、供應商名

稱及地址等資料的購貨單∕送貨單，至少保留 60 天，以便食物環境

衞生署署長隨時要求查核或複印副本時，可以立即提供。  
 
6 .  任何時候都須在處所的當眼處和雪櫃，展示長方形告示牌 (長度至少

為 30 厘米，闊度至少 20 厘米，印有清晰的英文字 “Imported Chi l led 
Meat  for  Sale”，以及清晰的中文字 “本店有進口冰鮮肉出售 ”)，說明

有冰鮮肉類陳列以供出售，字體須清晰易讀。  
 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二零零五年四月  



 

 

附件 II  

 

在售賣新鮮肉類的新鮮糧食店及食環署街市檔位  
售賣進口冰鮮肉類的建議發牌和持牌條件∕租約條款  

 
發牌條件／租約條款  

1.  須在處所的前面部分設置至少一個有足夠容量及性能良好的陳列冷

凍櫃，展示以供出售的進口冰鮮肉類；冷凍櫃在任何時候都不得被

阻擋。冷凍櫃須備有溫度計，顯示進口冰鮮肉類存放在冷凍櫃的整

段時間內，溫度保持在攝氏 0 度至 4 度之間。  

(備註：  就這項條件∕條款而言，“進口冰鮮肉類＂是指由屠宰、貯

存、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均以攝氏 0 度至 4 度之間的

溫度冷凍保存的進口肉類。 )  
 

2 .  ( i )  須設有一個用塑料製成的長方形告示牌 (長度至少為 40 厘米，
闊度至少 30 厘米 )，印有清晰的紅色英文字 “Imported Chi l led 
Meat  for  Sale”，以及清晰的紅色中文字“本店有進口冰鮮肉出
售＂。告示牌上每個中文字至少高 5 厘米及闊 5 厘米，每個英
文字母至少高 2 厘米及闊 2 厘米。任何時候都須在鮮肉部面向
顧客的當眼處展示該告示牌，並不受阻擋。  

 
 ( i i )  任何時候都須在陳列冷凍櫃當眼處展示用塑料製的長方形告示

牌，牌上印有清晰的紅色英文字 “For  Chi l led Meat  Only”，以及
清晰的紅色中文字“冰鮮肉專用＂。告示牌須不受阻擋。  

 
持牌條件∕租約條款  

1.  須在處所的前面部分設置冷凍櫃，展示以供在處所出售的進口冰鮮

肉類。冷凍櫃在任何時候都不得被阻擋，且性能良好 1。  

(備註：  就這項條件∕條款而言，“進口冰鮮肉類＂是指由屠宰、貯

存、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均以攝氏 0 度至 4 度之間的

溫度冷凍保存的進口肉類。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任何人違反這項條件，本署會即時取消其新鮮糧食店牌照或終止有關檔位的租約，事先不予警告。

不管持牌人∕檔位承租人是否已向有關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食環署署長將不會運用其酌情權暫停

執行即時取消牌照∕終止租約的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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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進口冰鮮肉類須存放在處所的陳列冷凍櫃內展示以供出售，櫃內溫

度須時刻保持在攝氏 0 度至 4 度之間。只有在售賣時應顧客的即時

要求，須把進口冰鮮肉類切開、秤磅或包裹，才可從陳列冷凍櫃取

出冰鮮肉類 1。  
(備註：  就這項條件∕條款而言，“進口冰鮮肉類＂是指由屠宰、貯

存、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均以攝氏 0 度至 4 度之間的

溫度冷凍保存的進口肉類。 )  
 
3 .  進口冰鮮肉類不得展示作新鮮肉類出售 1。  

(備註：  就這項條件∕條款而言，“進口冰鮮肉類＂是指由屠宰、貯

存、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均以攝氏 0 度至 4 度之間的

溫度冷凍保存的進口肉類。“新鮮肉類＂是指在本地持牌屠

房屠宰動物所得的肉類。 )  
 

4 .  ( i )  任何時候都須在鮮肉部面向顧客的當眼處，展示一個用塑料製

的長方形告示牌 (長度至少為 40 厘米，闊度至少 30 厘米 )，印有
清晰的紅色英文字 “Imported Chi l led Meat  for  Sale”，以及清晰
的紅色中文字“本店有進口冰鮮肉出售＂，並不受阻擋。告示

牌上每個中文字至少高 5 厘米及闊 5 厘米，每個英文字母至少
高 2 厘米及闊 2 厘米 1。  

 
 ( i i )  任何時候都須在陳列冷凍櫃當眼處展示用塑料製成的長方形告

示牌，牌上印有清晰的紅色英文字 “For  Chi l led Meat  Only”，以
及清晰的紅色中文字“冰鮮肉專用＂。告示牌須不受阻擋１。  

 
5 .  所有在處所出售的新鮮肉類均須由本地持牌屠房供應。除非得到食

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，否則持牌人∕街市檔位承租人必須向本地

持牌屠房登記其新鮮糧食店／街市檔位，並在衞生督察要求查核

時，出示由持牌屠房發出給該處所的新鮮肉類提貨單，提貨單上載

有屠宰日期、鮮肉描述、數量、該處所向屠房登記的商號和地址。  
 
6 .  須把新鮮肉類和進口冰鮮肉類的提貨單和購貨單至少保留 60 天，以

便衞生督察隨時要求查核和複印副本時，可以立即提供。  
(備註：  就這項條件∕條款而言，“新鮮肉類＂是指在本地持牌屠房

屠宰動物所得的肉類。“進口冰鮮肉類＂是指由屠宰、貯

存、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均以攝氏 0 度至 4 度之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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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度冷凍保存的進口肉類。 ) 

 
 
 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二零零五年四月  
 
 


